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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桂药监南化稽罚〔2026〕01号

当事人：广西锦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450100MACP9F4J2J

住址：南宁市长凯路 23号 10号楼 5楼西半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邓 * *

2025年 9月 18日，我局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

检验报告（报告编号：HZ2025CJ1265），报告载明样品名称：弘

宝堂老姜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，批号：250623101，净含量：800g，

生产企业：广西锦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当事人），

抽样单位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，被抽样单位：广西

锦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检验项目：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

异噻唑啉酮与氯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（甲基氯异噻唑啉酮：甲

基异噻唑啉酮为 3:1），标准规定：≦0.00155（淋洗类产品，不能

和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同时使用），检验结果：0.0065，检出浓度/

检出限：0.00002，检验结论：不符合规定。

2025年 9月 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和化妆品监

督抽检检验结果告知书{（桂南）化检告[2025]01号}送达当事人，

企业质量安全负责人 * * * 签收，确认上述化妆品为当事人生产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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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，执法人员在 * * * 陪同下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其进行询问调查。

我局于 2025年 10月 15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办案人员采取现

场检查、询问调查、提取当事人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查。本案调

查时均有 2名执法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人员在场 。

经查：当事人于 2025年 6月 23日至 25日生产了弘宝堂老姜

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（批号：250623101，净含量：800g）* * * *

瓶（含留样 * 瓶），经检验合格并出厂放行审核后，于 2025年 7

月 3日以每瓶 * 元的单价销售了 * * * * 瓶给* * * * * * * * * * * *

公司，至案件调查终结，共召回涉案化妆品 * 瓶，本案货值金额

为 8781元，销售违法所得为 8725 元。

当事人生产经营上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的化

妆品弘宝堂老姜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（批号：250623101，净含

量：800g）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条第二款

的规定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的检验报告（报告编号：

HZ2025CJ1265），化妆品监督抽检检验结果告知书{（桂南）化检

告[2025]01号，证明案件来源信息。

2.当事人的《化妆品生产许可证》（编号：桂妆 20240002）、

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100MACP9F4J2J）、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的合法资质。

3.涉案化妆品型式检验报告和涉案化妆品相邻批次送检报告，

结果均符合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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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涉案化妆品的《批生产记录》原件、《销售单》和《电子发

票》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

规范的化妆品【弘宝堂老姜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，批号：

250623101，净含量：800g】的事实。

5.执法人员的《现场检查笔录》，《询问笔录》，证明办案人

员收集证据和对当事人询问、调查的情况。

本局认为：1.当事人在合法供应商采购合格原料，执行了进货

查验，查验了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并保存相关凭证，做好

原料放行审核，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立即启动召回程序，

并开展风险排查；涉案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，至案件调查终结，

未收到不良反应和危害后果情况的反馈，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

上述违法行为已造成社会危害后果。

2.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主动将涉案

化妆品相邻批次送检，结果均符合规定。

3.经查涉案化妆品批生产记录，当事人按生产工艺生产，出厂

检验合格，质量负责人签字放行。

4.当事人于 2025年 6月 16日因为违反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九条第一款、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第二款和《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第四十五条第一

款的规定被给予行政处罚，本次是涉嫌违反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

例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立案调查，两次违法行为性质不一样，

不属于国家药监局《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》第九

条第一款第七项（一年内因同一性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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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。

5.涉案化妆品不属于国家药监局《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

适用规则》第八条（应当给予从重处罚）、第九条（可以依法从

重处罚）、第十六条（情节严重给予从重处罚）规定情形的产品。

本案检测不符合项目为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酮与氯

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（甲基氯异噻唑啉酮：甲基异噻唑啉酮为

3:1），该物质为化妆品准用防腐剂，不属于化妆品禁用组分，参

照《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的

通知》（国药监法〔2024〕11号）第十一条第四项（违法行为情

节轻微，社会危害后果较小的）的规定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

应当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。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

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当事人涉案产品的货值为 8781元，

不足 1万元。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

第五十六条第二款（符合裁量规则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，减轻行

政处罚，处低于 1万元的罚款）。

综上，当事人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化

妆品弘宝堂老姜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（批号：250623101，净含

量：800g）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和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规定，责令当事

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，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

1.没收当事人生产的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的化妆

品弘宝堂老姜汁秀发养护膏（特辣）（批号：250623101，净含量：




